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GOLDIN PROPERTIES HOLDINGS LIMITED
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應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期一)上午九時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短暫停止買賣
事務監察委員會出版的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有關屬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

丁廣沅先生及李華茂先生，以及

博士。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GOLDIN PROPERTIES HOLDINGS LIMITED
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3）

短暫停牌

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之股份已於二零一七
時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短暫停止買賣，以待本公司

收購及合併守則有關屬其內幕消息性質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淑賢

四名執行董事，即潘蘇通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即黎志堅先生、吳麗文博士及鄭君威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GOLDIN PROPERTIES HOLDINGS LIMITED

本公司之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星
本公司刊發根據證券及期貨

公告。

承董事會命

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淑賢

主席兼行政總裁)、周曉軍先生、

吳麗文博士及鄭君威


